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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解释

【零基预算】

是指按照零基预算的原则编制预算的一种方法。在编制

年度预算时，每个部门对新的预算年度中要做的所有事情进

行审核，测定不同层次服务所需的资金，而不仅仅是修改上

年预算或检验新增部分。零基预算的实质并不是一切以零为

基数，割断与过去的一切联系。零基预算的核心是打破基数

加增长的预算编制方法。

【“三保”支出】

中央和省为巩固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成果，增强基层政府

执政能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以实现县级政府“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为目

标，统一制定了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的国家保障范围和标

准。县级基本财力的保障范围主要包括人员经费、公用经费、

民生支出以及其他必要支出，其中，人员经费包括国家和省

统一出台的基本工资、奖金、津贴补贴，离退休人员离退休

费，工资性附加支出，地方津补贴等项目。各地自定政策或

参照省级确定的政策及提高标准部分不纳入；公用经费包括

办公费等商品和服务支出，办公设备购置等其他资本性支出

等；基本民生支出主要包括中央和省统一制定政策，涉及农

业、教育、文化、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科学技术、计划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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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环境保护、保障性住房和村级组织运转经费等直接针对

公民或政策权益人应保障的项目支出。各级政府应按照“先

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再保其他方面支出”的顺序

安排预算，足额保障基本支出责任。

【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

财政事权是一级政府应承担的运用财政资金提供基本

公共服务的任务和职责，支出责任是政府履行财政事权的支

出义务和保障。推进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是全面深

化财税体制改革三大核心内容之一，是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

关键，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

也是自 1994 年实施中央与地方分税制以后又一次对政府间

财政关系的重大改革。 2016 年 8 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

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指导意见》

（国发〔2016〕49 号）。对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

责任划分改革做出总体部署。

【权责发生制】

权责发生制又称“应收应付制”。它是以本期会计期间

发生的费用和收入是否应计入本期损益为标准，处理有关经

济业务的一种制度。凡在本期发生应从本期收入中获得补偿

的费用，不论是否在本期已实际支付或未付的货币资金，均

应作为本期的费用处理；凡在本期发生应归属于本期的收入，

不论是否在本期已实际收到或未收到的货币资金，均应作为

本期的收入处理。

【收付实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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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付实现制亦称“收付实现基础”或“现收现付制”。

是“权责发生制”的对称。在会计核算中，是以款项是否已

经收到或付出作为计算标准，来确定本期收益和费用的一种

方法。凡在本期内实际收到或付出的一切款项，无论其发生

时间早晚或是否应该由本期承担，均作为本期的收益和费用

处理。采用这种方法，优点是期末无需对本期的收益和费用

进行调整，核算手续比较简单但不能正确地反映各期的成本

和盈亏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各

级预算收入和支出实行收付实现制”。它能真实地反映当年

的预算收支实际执行结果，既能避免预算上的虚假平衡，又

便于资金调度和统筹使用。

【财政列支政策变化】

2021 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深化预算管理制度

改革的意见》（国发〔2021〕5 号）和云南省人民政府印发的

《关于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

（云政发〔2021〕20 号）都明确“规范按权责发生制列支事

项，市县级财政国库集中支付结余不再按权责发生制列支”。

权责发生制反映的是当期财政年度各项收入对应安排的支

出情况，原则上包括年度已下达指标尚未拨付资金的支出；

收付实现制反映的是以款项的实际收付安排的支出，仅指当

年已实际拨付使用资金的支出。为有效反映真实财政情况，

国务院决定自 2021 年起规范按权责发生制列支事项。为体

现数据的可比性，本次报告增加同口径增长对比，将 2021

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与上年度收付实现制支出数进行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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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承受能力评估】

财政承受能力评估是指识别、测算项目的各项财政支出

责任，科学评估项目实施对当前及今后年度财政支出的影响，

为项目财政管理提供依据。

【直达资金】

2020 年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在所作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新增的 1 万亿元财政赤字和 1 万亿

元抗疫特别国债，建立特殊的转移支付机制，直达市县基层。

5 月 29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明确财政、社保部门要设

立特殊账户，确保资金直达，避免中间截留。6 月 8 日，全

国财政厅（局）长座谈会议明确，建立资金直达基层直达民

生的机制。中央纳入直达机制的资金分为直达资金和参照直

达管理资金两部分。建立直达机制，确保资金直达市县基层、

直接惠企利民，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

中央在特殊时期采取的特殊举措，是宏观调控方式的创新。

对于落实好中央直达机制要求，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

面落实“六保”任务，坚决兜牢兜实“三保”底线，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

【预算绩效管理】

是以“预算”为对象开展的绩效管理，也就是将绩效管

理理念和绩效管理方法贯穿于预算编制、执行、监督的全过

程，并实现与预算管理有机融合的一种预算管理模式。预算

绩效管理是政府绩效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强化政府预算为

民服务的理念，强调预算支出的责任和效率，要求在预算编



— 5 —

制、执行、监督的全过程中更加关注预算资金的产出和结果，

要求政府部门不断改进服务水平和质量，花尽量少的资金、

办尽量多的实事，向社会公众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和

公共服务，使政府行为更加务实、高效。预算绩效管理的表

现形式是四个环节紧密相连，即绩效目标管理、绩效跟踪监

控、绩效评价实施、评价结果运用的有机统一，一环扣一环，

形成封闭运行的预算管理闭环。

【地方政府债务】

指县级以上地方政府为公益性项目发展举借，需地方政

府通过财政资金偿还的债务。包括：纳入政府债务管理的非

政府债券形式的存量债务；通过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形成的债

务；《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后在国务院批准的政府

债务限额内举借并以财政资金偿还的外债转贷债务。政府在

某财政年度末，所欠债务的累计余额，即为地方政府债务余

额。

【一般政府债券】

是指地方政府针对没有收益的公益性事业发展举债发

行的债券，筹集资金安排的支出纳入一般公共预算管理，本

金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偿还。

【专项政府债券】

是指地方政府针对土地储备、政府收费公路等有一定收

益的公益性事业发展举债发行的债券，债券的发行要对应相

应的政府性基金项目，筹集资金安排的支出纳入政府性基金

预算管理，本金通过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或专项收入偿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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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管理】

是规范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的重要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预

算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经国务院批准的省、自治区、直辖

市的预算中必需的建设投资的部分资金，可以在国务院确定

的限额内，通过发行地方政府债券举借债务的方式筹措。举

借债务的规模，由国务院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每年全国地方政府债务新增限额

和总限额，由国务院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全国人大常委会

审批。每年各地地方政府债务新增限额和总限额，由财政部

在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批准的限额内提出方案，报国务院批

准后下达各省级人民政府，并向社会公开。省级人民政府依

照国务院下达的限额举借的债务，列入本级预算调整方案，

报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市县级政府确需举借

债务的，依照省级人民政府下达的限额编制预算调整方案，

报同级人大常委会批准，由省级人民政府代为举借。省级财

政部门在批准的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内，合理搭配债券期限，

安排债券发行兑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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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2 年财政收支有关情况

单位：万元

497943

增值税 114,970

企业所得税 12,335

个人所得税 3,558

资源税 7,733

城市维护建设税 15,984

房产税 8,521

印花税 5,294

城镇土地使用税 3,406

土地增值税 25,443

车船税 7,823

耕地占用税 4,945

契税 20,364

烟叶税 25,113

环境保护税 1,535

其他税收收入 60

专项收入 18,726

行政事业性收费收 37,225

罚没收入 49,506

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195

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106,760

捐赠收入 4,228

政府住房基金收入 18,879

其他收入 5,340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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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用 预 算 稳 定 调 节 基 金

17,116 万元，占比 0.5%

债务转贷收入 230,975 万元，

占比 7.3%

调入资金 314,006 万元，占

比 10%

上年结余收入 27,860 万元，

占比 0.9%

上级补助收入 2,061,118 万

元，占比 65.5%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497,943
万元，占比 15.8%

2021 年临沧市一般公共预算平衡情况

年终结转 603,097 万元，占比

19.2%

债务还本支出 222,200 万元，

占比 7.1%

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7,917 万元，占比 0.3%

调出资金 37,225 万元，占比

1.2%

上解支出 45,180 万元，占比

1.4%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支 出

2,233,399 万 元 ， 占 比

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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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 131,918

企业所得税 12,357

个人所得税 3,720

资源税 8,265

城市维护建设税 17,884

房产税 7,594

印花税 4,915

城镇土地使用税 3,597

土地增值税 18,305

车船税 7,953

耕地占用税 4,345

契税 19,030

烟叶税 26,515

环境保护税 1,838

其他税收收入 95

专项收入 19,177

行政事业性收费收 49,120

罚没收入 46,516

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88,955

捐赠收入 2,828

政府住房基金收入 34,194

其他收入 3,879

单位：万元

51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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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临沧市一般公共预算平衡情况
动 用 预 算 稳 定 调 节 基 金

4,755 万元，占比 0.1%

调入资金 152,012 万元，占比

4.6%

上年结余收入 603,097 万元，

占比 18.1%

上级补助收入 2,061,282 万

元，占比 61.8%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513,000
万元，占比 15.4%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300,500
万元，占比 69%

上解支出 50,400 万元，占比

1.5%

调出资金 6,000 万元，占比

0.2%

年终结转 960,322 万元，占比

28.8%

债务还本支出 16,924 万元，

占比 0.5%


